附件3      商贸流通强制性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

	项目名称1
（中文）
	
	﹡项目名称

（英文）
	

	制定或修订2
	□ 制定
	□修订
	被修订

标准号
	

	采用国际标准3
	
	采标号
	

	采用程度
	□IDT
	□MOD
	□NEQ
	采标名称
	

	采用快速程序4
	□FIP
	快速程

序代码
	

	标准类别
	行业标准
	ICS分类号
	

	﹡技术委员会
	
	全国

TC/SC号
	

	（或）技术归口单位5
	
	
	

	﹡起草单位
	

	主管部门
	

	计划起始年
	
	﹡完成年限
	

	目的、意义
	

	适用范围和主要

技术内容及标准涉及主要产品


	

	主要强制的内容


	

	强制的理由及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	

	国内外情况

简要说明


	

	﹡经费来源
	 □ 国家补助
	□ 自筹

	备注
	

	起草单位

意见6
	 年 月 日
	技术委员会或技术归口单位意见6
	 年 月 日
	主管部门意见6
	年 月 日


[注1]  表格项目中带﹡号的为必须填写项目；

[注2]  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，若选择修订则必须填写被修订标准号；

[注3]  选择采用国际标准，必须填写采标号及采用程度；

[注4]  选择采用快速程序，必须填写快速程序代码；

[注5]  技术委员会和技术归口单位必须填写其中之一，若填写技术委员会则必须填写 全国TC/SC号；

本表空间不够可另附页，各意见栏在报送纸面文件时应签字并盖公章。
